
 
 

 

中兴—沈阳商业大厦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修订草案 

按照沈阳市委组织部、沈阳市国资委《转发辽组通字【2017】24

号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》要求，

及《公司章程》修订情况，对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相关内容修订如下： 

增加第七条（序号顺延）：“董事会决定重大问题，应当事先听

取公司党委的意见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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